
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规范（试行）

京公人管字〔2004〕1062号

一、出生登记

出生登记指父母双方或母亲一方在取得北京市常

住户口以后出生的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由户主、亲属

等到其父亲或母亲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2003年

8月7日以前出生的仍按原有规定随母申报出生登记）。

父母一方为本市集体户口，一方为本市家庭户的，婴儿

应当随家庭户一方登记出生户口;父母均为本市集体户口

的，婴儿可以自愿选择随父随母登记出生户口;母亲为本市

集体户口，父亲为外省市户口的，婴儿可以随母登记出生户

口；母亲为本市农业户口的，婴儿可以自愿选择随母随父登

记为非农业户口。父母双方或母亲一方系驻京部队现役军人

的，婴儿可以自愿选择随父随母登记出生户口。

婴儿在申报出生登记前死亡的，应当同时申报出生、死

亡两项登记。

查验证件证明

（一）出生证明。婴儿出生医院填发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出生医学证明》的，到原发证医疗机构补办后办理，

无《出生医学证明》的，到北京市妇幼保健院开具证明后办

理；

（二）婴儿母亲、父亲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结婚证》；

（三）《生育服务证》。随母登记出生户口的，提供婴

儿母亲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生育服务证》，

随父登记出生户口的，需到婴母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部

门办理《生育服务证》迁出手续；

（四）婴儿父母系驻京部队现役军人的，还需提供所在

部队团以上政治部门证明及本人身份证件；

（五）超计划、非婚等违反《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规

定生育的婴儿，提供（一）、（二）项证件证明及婴儿母亲

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

非婚生婴儿同时提供亲子鉴定证明；

（六）在港、澳、台及国外出生的婴儿，提供国外或境

外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证明原件、复印件及翻译机构出具的

出生证明翻译件；我驻外使领馆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行证》或《护照》；婴儿父亲、母亲的《居民户口簿》、《居

民身份证》、《结婚证》；《北京市生育服务证》或缴纳社

会抚养费证明或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同意入户证明。

二、死亡登记

死亡登记指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民死亡后，由户主、亲

属、监护人等在火化前持相关证明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

死亡登记注销户口。

查验证件证明



（一）死亡证明。在医院死亡的，提供医院出具的《北

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在家中死亡的，提供当地街、

乡卫生保健部门出具的《北京市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或街

道居（村）委会证明及亲属申请；丢失《北京市居民死亡医

学证明书》的，提供证明书复印件或居（村）委会证明和亲

属书面申请；非正常死亡的提供公安司法等部门出具的死亡

证明；

（二）死者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市内户口迁移登记

市内户口迁移登记指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民，在本市范

围内将户口由原登记地迁到现居住地的户口登记。办理市内

户口迁移应由本人（未成年人由其监护人）或户主到迁入地

派出所办理,非本人或户主办理的应提供迁移人授权委托证

明。小城镇户口、驻京办事处工作户口以及非北京生源的大

中专院校在校生户口为限制市内户口迁移人员，因特殊原因

需要办理市内迁移的，应当提供相应证件证明，经批准后办

理。

查验证件证明

（一）迁入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二）迁入户的《居民户口簿》；

（三）迁入人与户内成员亲属关系证明（如结婚证、独

生子女证、出生证等）；非直系亲属迁入的，提供户主同意



迁入及在此居住证明；农业人口迁入的，提供村委会同意接

收证明；

（四）新立户的，非农业人口提供北京市房屋产权证明

或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单位自管房提供单位出

具的《住房分配通知单》及复印件；无房产证明的提供购房

发票或银行贷款购房合同及房管、物业部门出具的居住证明

及以上证明的复印件。农业人口提供村委会同意立户证明；

（五）由本市监管场所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提

供监管场所释放证明或解除劳动教养证明及注销户口证明。

监外罪犯入户的，提供监管场所释放证明；

（六）本市大中专院校毕业分配的：本市生源提供《就

业报到证》、接收单位（与就业报到证一致）的证明；未分

配工作的，出具学校证明。非本市生源提供中组部、人事部、

市人事局出具的报户口介绍信，市局或分县局出具的入户通

知单，《就业报到证》、接收单位（与就业报到证一致）的

证明。

四、迁往市外户口登记

迁往市外户口登记指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民，其户口由

现登记地迁往外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户口登记。办

理户口迁出应由本人（未成年人由其监护人）或户主到户口

所在地派出所办理,非本人或户主办理的应提供迁移人授权

委托证明。



查验证件证明

（一）招生、毕业分配：提供招生、毕业分配证明；

（二）参军：提供《入伍通知书》或军事院校录取通知

书；

（三）出国（出境）定居：提供出国定居注销户口通知

书、《批准赴港澳地区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批准赴台

湾地区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已在国（境）外定居的，提

供本人在国（境）外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申请；

（四）失踪6个月以上的，提供法院宣告失踪裁定或派

出所走失登记及亲属书面申请；

（五）其他原因迁出的：提供迁入地公安机关出具的《准

予迁入证明》；

（六）迁出人或注销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

五、市外户口迁入登记

市外户口迁入登记指公民户口从外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迁入本市的户口登记。复员转业、回国、失踪注销后

寻回及由外省市监管场所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回京入户的，

视为市外迁入。

查验证件证明

（一）复员、转业及退伍军人：

1．本市兵源的提供市或区县复员转业安置部门的落户



介绍信及市局或分县局《入户通知单》、《复员证》或《转

业证》；

2．非本市兵源的提供市局《入户通知单》、档案部门

提供的户口登记项目证明及《复员证》或《转业证》；

3．本市兵源参军后被部队退回的，提供所在部队师以

上单位退兵证明。

以上人员还需提供所在部队或原户口注销地派出所出

具的公民身份号码证明或《军人身份证编码登记表》。

（二）大中专院校录取或毕业分配：

1．录取学生提供《居民身份证》、《户口迁移证》、

《录取通知书》及分县局《入户通知单》；

2．毕业分配提供《居民身份证》、《户口迁移证》、

《就业报到证》、接收单位证明及分县局或市局开具的《入

户通知单》；本市生源未分配工作的，提供《居民身份证》、

《户口迁移证》、分县局或市局的《入户通知单》及学校证

明；

3．本市学生到外省市院校上学后退学的，提供就读学

校出具的退学证明和《居民身份证》、《户口迁移证》。

（三）出国（出境）人员：

1．本市出国（出境）人员，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护

照》或其他出入境证件；遗失《护照》的，提供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处出具的“原护照签发证明”；



2．出国前户口在外省市及非北京生源在京读书期间出

国留学，归国后安置到本市的提供市公安局开具《入户通知

单》。

（四）华侨、港澳台同胞到本市定居人员，提供市公安

局出具的《入户通知单》；

（五）失踪注销户口又寻回的，提供原注销户口证明、

本人或直系亲属或监护人书面申请；

（六）由外省市监管场所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

提供监管场所出具的释放证明或解除劳动教养证明；监外罪

犯入户，提供监管场所出具的释放证明；

（七）外省市人员调动工作、投靠亲属等入户的，提供

《居民身份证》、《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或《入

户通知单》；

（八）新立户的：非农业人口提供北京市房屋产权证明

或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单位自管房提供单位出

具的《住房分配通知单》及复印件；无房产证明的，提供购

房发票或银行贷款购房合同及房管、物业部门出具的居住证

明及以上证明的复印件。农业人口提供村委会同意立户证

明；

上述人员户口迁入，还需提供迁入户的《居民户口簿》。

回国、释放、解除劳教及退兵、退学的，核实原户口注销登

记；未在户口注销地恢复户口的，提供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注销户口证明。

六、户口登记项目的变更更正

变更更正登记指公民的户口登记项目发生变化或出现

差错以后进行的一种变更更正登记。

查验证件证明

（一）姓名的变更更正

公民姓名经派出所变更后，原姓名作为曾用名予以保

留。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正在受刑事处分（指被逮捕、劳

动教养、管制、假释）的人员，不准变更姓名。

1．公民姓名因户口登记机关工作失误造成差错的，提

供造成差错的派出所证明；

2．下列情况提供相关证明：

（1）未满十八周岁公民变更姓名的，提供本人或监护

人书面申请；

（2）离异夫妇未满十八周岁子女变更姓名的，提供本

人或监护人的书面申请及离异双方同意子女变更姓名的协

议书；

（3）离异夫妇已满十八周岁子女变更姓名的，提供本

人书面申请、拟随生父母或继父母的《居民户口簿》及其亲

属关系证明；

（4）使用同音异体字变更姓名的，提供本人书面申请

及正在使用的有效证件证明。



3．长期未使用《居民户口簿》中登记的姓名已成事实

变更姓名的，提供本人书面申请、人事档案管理部门证明；

4．因其他原因必须变更姓名的，根据具体情况提供相

关证件证明。

（二）出生年月日的更正

1．由本市户口登记机关造成公民出生年、月、日差错

的，提供造成差错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外省市户口登记机

关造成差错的，提供加盖造成差错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原始

底票复印件、人事档案管理部门证明、以及不同时期个人履

历表复印件；

2．出生年、月、日由农历改为公历的，提供本人书面

申请、人事档案部门证明；

3．因参军、就业、升学、结婚以及知青子女为提前返

京入户等个人目的虚报年龄，要求改回实际年龄的，提供本

人书面申请、出生证明、人事档案管理部门证明；

4．因办理退（离）休手续，要求更改出生年、月、日

的，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关于办理干部

退（离）休手续时认定出生日期问题的通知》规定办理。

（三）民族的变更更正

1．由户口登记机关造成民族差错的，提供造成差错派

出所证明；

2．公民申请变更民族的，提供区、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批准变更证明。

（四）性别的变更更正

1．由户口登记机关造成性别差错的，提供造成差错的

派出所证明；

2．公民申请变更性别的，提供本人书面申请、医院诊

断证明、公证部门的公证书。

（五）居民身份证号码的更正

1．由户口登记机关造成身份证号码差错的，提供造成

差错的派出所证明；

2．公民变更更正出生年、月、日后变更居民身份证号

码的，提供变更更正后的《居民户口簿》。

（六）户主及户主关系变更

1．户主迁出、死亡、出国（出境）定居等原因变更户

主的，提供确定户主书面申请；

2．其他原因变更户主的，提供原户主书面申请；户内

成员有争议的，提供协商后确定户主的书面申请。

（七）婚姻关系的变更

1．在国内结婚、离婚的，提供民政、法院等部门出具

的《结婚证》、《离婚证》及法院判决书；

2．在国外结婚或离婚的，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

的翻译件及驻外使馆的认证；

3．在香港结婚或离婚的，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指定的香港律师认证；

4．在澳门结婚或离婚的，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

5．在台湾结婚或离婚的，提供台湾地方法院公证处的

公证书。

（八）职业、服务处所和文化程度变更

公民变更职业、服务处所和文化程度的，提供本人的《工

作证》、学历证明、单位证明等相关证明。

七、分户

分户指公民因生活或居住条件发生变化，由一户分为数

户的户口登记。分户的基本条件是实际住房有两个以上自然

间，且单独生活。单元楼房的分户仅限于离婚分户，筒子楼

的分户按平房分户办理。自建房等违章建筑不予分户。

（一）受理条件

1．已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房契分户手续的；

2．已办理了私房析产、赠予以及继承手续的；

3．经法院判决或调解的离婚当事人或房产纠纷当事人

有房屋居住权，且确实在此居住的；

4．平房住户因结婚单独居住，不在一起生活的；

5．夫妻离婚后要求分户或迁出的，如一方当事人不愿

交出《居民户口簿》，经派出所动员说服无效后，由派出所

按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直接办理分户或迁出手续，为迁出人

单独打印《居民户口簿》,加盖迁出章。



（二）查验证件证明

1．公房分户。提供分户书面申请、《结婚证》或《离

婚判决书》、房屋租赁契约以及房屋承租人同意分户的证明

等证件证明；

2．私房分户。提供分户书面申请、法院判决书或公证

书、私房房契等证件证明材料；农村地区分户提供村委会同

意分户证明。

八、小城镇户口迁移登记

小城镇户口迁移指在经市政府批准的试点小城镇登记

常住户口的人员将户口迁往城近郊区的户口迁移登记。

（一）受理条件

1．外省市人员办理小城镇户口自登记之日起满5年，本

市人员办理小城镇户口自登记之日起满2年的；

2．迁入地有合法住房，并在此居住的；

3．携未婚子女投靠丈夫或妻子的；

4．未婚子女投靠父母的；

5．父母投靠子女生活的。

（二）查验证件证明

1．申办人书面申请。申办人为未成年人的，提供其父

母的书面申请；

2．申办人及随迁家属、被投靠人的《居民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购房迁入的：北京市房地局统一制发的房产证原件

及复印件；贷款购房的提供购房合同原件、复印件及贷款银

行的贷款证明；分期付款购房的，提供分期付款购房合同原

件、复印件及售房单位出具的分期付款购房证明；

4．夫妻投靠迁入的：《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被投

靠人与父母同住的，提供其父母房屋产权证明或公有住房租

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九、开具《户籍证明信》

单位或个人为证明公民身份等事项，要求派出所为其开

具户籍证明的，派出所要使用统一式样的《户籍证明信》。

《居民户口簿》中已有的登记内容或查无依据的，不予开具

证明。

查验证件证明

（一）申请人的《居民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

（二）相关单位的《介绍信》。

十、补办和变更《户口迁移证》

公民领取《户口迁移证》后，因逾期未落、丢失或要求

改变迁移地址的，需办理补领或变更手续。

查验证件证明

（一）迁移人的《居民户口簿》；

（二）持过期《户口迁移证》的，提供迁移人或户主书

面申请；



（三）变更迁移地址的，提供迁移人拟迁往新址的凭证

材料；

（四）丢失补办的，提供迁入地未落户证明、书面申请。

十一、补办《居民户口簿》

公民丢失《居民户口簿》，从报失登记之日起，三个月

内未找到的，由户主提出申请，经派出所所长批准后，办理

补领手续。户主不能前来办理的，申办人需出具户主授权委

托证明。

查验证件证明

（一）户主书面申请；

（二）户主授权委托证明。


